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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5年12月2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1月6日上午10时在北京市

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

董事9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向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申请敞口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授信，期限为2年，公司和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共同为该笔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

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北京华素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邮储银行协商，北京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授信，期限不超过3年，仍由公司和中关村担保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

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的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2月27日的抵押价值为8,

002.00万元人民币。

北京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

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

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2年，公司和中关村担保共同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

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

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 公司和北京华素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

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北京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2年，由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

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

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的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2月27日的抵押价值为8,

002.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

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

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中关村担保为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

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 公司和下属公司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

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中实新材料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

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2年，仍由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

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

反担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的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2月27日的抵押价值为8,

002.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5,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

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以下简称：哈尔滨银

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为1年，其中2,500万元由公司与黑龙江省鑫正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三层301、302、303、310、311号商业房地产为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提供

抵押反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其余2,500万元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哈尔滨银行协商，多多药业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为1年。 具体担保方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融资授信额度 担保方式 反担保方式

1 2,500

公司与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

9号楼三层301、302、303、310、311号商业房地

产为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2 2,500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无

经北京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北京首佳

（2025）估字第FC20250102961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12月16日的抵押

价值总价为5,575万元人民币。

多多药业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审议通过《关于多多药业以自有房产抵押向农业银行申请4,500万元融资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东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由多多药业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农业银行协商，多多药业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由多多药业以其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雪花南一路66号22项自有房产、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2816号2项自有房产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555号16项自有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

经佳木斯中强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上述共40项自有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佳中强评报字 [2025]第

00027、00028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1月17日的评估价

值合计为90,048,605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抵押自有资产融资自行使用的，董事会可

以运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的资产进行抵押” 。本次抵押资产的账面净值未超过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此项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22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19日

（五）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

（六）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2、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3、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4、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5,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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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

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

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向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区支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申请敞口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授信，期限为2年，公司和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共同为该笔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

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北京华素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邮储银行协商，北京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授信，期限不超过3年，仍由公司和中关村担保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

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

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的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2月27日的抵押价值为8,

002.00万元人民币。

北京华素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1号

注册资本 10,560.0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26097157

成立日期 2000年6月2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保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妆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生产（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6,049,134.42 2,327,589,367.96

负债总额 820,761,469.05 886,695,846.4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5,500,000.00 256,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92,783,278.99 712,704,682.08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0.00 0.00

净资产 1,305,287,665.37 1,440,893,521.54

资产负债率 38.61% 38.10%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4,095,170.38 873,121,634.94

利润总额 214,703,780.60 155,134,756.32

净利润 184,058,211.17 135,605,856.17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13124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北京华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4层

注册资本 496,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荣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97338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

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

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

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55,275,515.86 12,202,271,698.57

负债总额 5,481,635,734.87 5,328,081,298.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87,723,127.14 4,639,118,317.3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6,873,639,780.99 6,874,190,400.16

资产负债率 44.37% 43.66%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7,276,370.79 522,976,938.47

利润总额 347,936,003.48 251,994,603.16

净利润 212,569,490.72 226,081,442.63

最新信用等级 AAA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

兴华审字（2025）第014235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中关村担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53,862.8630 51.15%

2 北京融资担保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647.4994 31.36%

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78,487.9175 15.81%

4 其他持股5%以下股份的股东 8,301.7201 1.68%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关村担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

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 （京 （2020） 朝不动产权第0059348、0059353、0061238、0061240、0062039、

0062056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73、1224498、1224463号），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2,385.98平方米。 上述

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5,654.04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账面净值合计为4,600.65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北京华素、公司下属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拟分别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均由公司以该抵押资产为中

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权人均为中关村担保，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北京

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

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004）。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邮储银行签订的《小企业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自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2,000万元、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交易费用、汇率损失、债务人

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担保财产处置费用、过户

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等）以及因债务人/被担保人（反担保情形下，下同）

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付费用。

（二）北京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担保范围及方式：乙方同意就授信协议项下因银行向甲方连续提供贷款或其他授信而形成的一系列

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合同项下乙方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保证类型为连带保证；

4、担保期限：乙方的保证期间按授信协议项下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具体业务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

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5、反担保措施：

（1）反担保类型：不动产抵押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三）公司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抵押人（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

（1）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下简

称：代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债务人收取的担保费、评审费、其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下简

称：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支付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3）反担保债权人因授信协议、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

规定或合同约定向银行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赔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

因债务人未偿还赔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

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包括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

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的在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人未偿还的借

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前提下，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所有主债权，反担保人

均提供担保。

（四）公司、山东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一：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二：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5、保证期间：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协议成立之日至自反担保债权人代债务人向银行

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 如反担保债权人分多笔支付代偿款项或赔偿款项的，按每笔支付日期

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

上述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北京华素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北京华素经营收入。

2、北京华素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北京华素94.214%股权；因小股东持股比例较

低，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4,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59.24%和25.35%，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6,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9,5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37.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华素《营业执照》复印件；

3、北京华素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4、北京华素《反担保书》；

5、中关村担保《营业执照》复印件；

6、中关村担保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7、粤戴德梁行F/BJX/2503/2009/FG《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3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

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向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

信，期限不超过2年，公司和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共同为该笔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

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公司和北京华素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北京华素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2年，由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

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

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的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2月27日的抵押价值为8,

002.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1号

注册资本 10,560.0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26097157

成立日期 2000年6月28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保健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妆

品零售；化妆品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生产（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食品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26,049,134.42 2,327,589,367.96

负债总额 820,761,469.05 886,695,846.4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5,500,000.00 256,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92,783,278.99 712,704,682.08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0.00 0.00

净资产 1,305,287,665.37 1,440,893,521.54

资产负债率 38.61% 38.10%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4,095,170.38 873,121,634.94

利润总额 214,703,780.60 155,134,756.32

净利润 184,058,211.17 135,605,856.17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13124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北京华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4层

注册资本 496,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荣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97338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

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

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

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55,275,515.86 12,202,271,698.57

负债总额 5,481,635,734.87 5,328,081,298.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87,723,127.14 4,639,118,317.3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0.00 0.00

净资产 6,873,639,780.99 6,874,190,400.16

资产负债率 44.37% 43.66%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7,276,370.79 522,976,938.47

利润总额 347,936,003.48 251,994,603.16

净利润 212,569,490.72 226,081,442.63

最新信用等级 AAA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

兴华审字（2025）第014235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中关村担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53,862.8630 51.15%

2 北京融资担保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647.4994 31.36%

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78,487.9175 15.81%

4 其他持股5%以下股份的股东 8,301.7201 1.68%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关村担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

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 （京 （2020） 朝不动产权第0059348、0059353、0061238、0061240、0062039、

0062056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73、1224498、1224463号），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2,385.98平方米。 上述

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5,654.04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账面净值合计为4,600.65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北京华素、公司下属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拟分别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顺义区支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1,000万

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均由公司以该抵押资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权人均为中关村担保，具

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

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2、004）。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北京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担保范围及方式：乙方同意就授信协议项下因银行向甲方连续提供贷款或其他授信而形成的一系列

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合同项下乙方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类型为连带保证；

4、担保期限：乙方的保证期间按授信协议项下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具体业务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

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5、反担保措施：

（1）反担保类型：不动产抵押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二）公司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抵押人（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抵押权人（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

（1）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下简

称：代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债务人收取的担保费、评审费、其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下简

称：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支付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3）反担保债权人因授信协议、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

规定或合同约定向银行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赔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

因债务人未偿还赔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

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包括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

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的在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人未偿还的借

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前提下，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所有主债权，反担保人

均提供担保。

（三）公司、山东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一：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二：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4、反担保担保金额：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5、保证期间：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协议成立之日至自反担保债权人代债务人向银行

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 如反担保债权人分多笔支付代偿款项或赔偿款项的，按每笔支付日期

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

上述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北京华素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北京华素经营收入。

2、北京华素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北京华素94.214%股权；因小股东持股比例较

低，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4,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59.24%和25.35%，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6,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9,5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37.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北京华素《营业执照》复印件；

3、北京华素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4、中关村担保《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中关村担保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6、粤戴德梁行F/BJX/2503/2009/FG《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

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

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

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实混凝土）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实新材料）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以下简称：北京农商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担保）为该

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

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 公司和下属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北京农商银行协商，中实新材料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

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2年，仍由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

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

反担保，公司和山东华素共同为中关村担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经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粤戴德梁行

F/BJX/2503/2009/FG的 《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2月27日的抵押价值为8,

002.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罗家坟村委会

注册资本 6,67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侯占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90030905

成立日期 2011年7月28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新

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

料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砌块制造；建筑材料销售；模具制造；

模具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生产线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土石方工程施工；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

其制品销售；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施工专

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

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7,018,132.43 628,608,512.44

负债总额 452,391,010.93 465,301,364.9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00.00 37,42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49,682,115.40 462,592,469.37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

项）

0.00 0.00

净资产 144,624,747.38 163,304,773.42

资产负债率 75.78% 74.02%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2,621,874.75 279,493,638.42

利润总额 45,078,579.18 35,538,434.61

净利润 40,043,589.25 30,382,325.76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13123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实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院7号楼4层

注册资本 496,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荣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002397338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16日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

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 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债券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

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与担保业务

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55,275,515.86 12,202,271,698.57

负债总额 5,481,635,734.87 5,328,081,298.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87,723,127.14 4,639,118,317.3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6,873,639,780.99 6,874,190,400.16

资产负债率 44.37% 43.66%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7,276,370.79 522,976,938.47

利润总额 347,936,003.48 251,994,603.16

净利润 212,569,490.72 226,081,442.63

最新信用等级 AAA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中

兴华审字（2025）第014235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中关村担保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北京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53,862.8630 51.15%

2 北京融资担保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5,647.4994 31.36%

3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78,487.9175 15.81%

4 其他持股5%以下股份的股东 8,301.7201 1.68%

4、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中关村担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105、106、108、208、209、210、211、

212、215号商业用房房地产 （京 （2020） 朝不动产权第0059348、0059353、0061238、0061240、0062039、

0062056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73、1224498、1224463号），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2,385.98平方米。 上述

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5,654.04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账面净值合计为4,600.65万元。

除本次抵押外，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分别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

义区支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1,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

信，均由公司以该抵押资产为中关村担保提供抵押反担保，抵押权人均为中关村担保，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

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003）。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实新材料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委托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乙方：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担保范围及方式：乙方同意就授信协议项下因银行向甲方连续提供贷款或其他授信而形成的一系列

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合同项下乙方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保证类型为连带保证；

4、担保期限：乙方的保证期间按授信协议项下每笔债务分别计算，自每笔具体业务合同或其他形成债权

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5、反担保措施：

（1）反担保类型：不动产抵押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反担保类型：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二）公司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抵押人（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北京中实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2、抵押权人（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

（1）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清偿的本金、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银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以下简

称：代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代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2）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向债务人收取的担保费、评审费、其他费用、相关税费等（以下简

称：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支付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3）反担保债权人因授信协议、保证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等情形下根据法律

规定或合同约定向银行支付的赔偿款项或承担的其他法律责任（以下简称：赔偿款项），以及反担保债权人

因债务人未偿还赔偿款项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4、反担保的最高限额：

本合同项下反担保的最高限额包括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以及反担保债权人因债务人未偿还

代偿款项、赔偿款项、担保费用而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其他所有款项和费用等。

反担保债权人依据委托保证合同或保证合同代债务人向银行支付的在授信协议项下债务人未偿还的借

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前提下，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所有主债权，反担保人

均提供担保。

（三）公司、山东华素与中关村担保签订的《最高额反担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一：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二：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反担保债权人：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3、反担保范围：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4、反担保金额：同《最高额反担保（不动产抵押）合同》

5、保证期间：代偿款项、赔偿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自授信协议成立之日至自反担保债权人代债务人向银行

支付代偿款项、赔偿款项之日后三年。 如反担保债权人分多笔支付代偿款项或赔偿款项的，按每笔支付日期

之后三年分别计算该笔债务的保证期间。

上述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中实新材料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中实新材料的混凝土销售收入。

2、中实新材料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 股权关系： 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94.80%股权， 小股东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5.20%股权；中实混凝土持有中实新材料84.80%股权，小股东北京菘峰商贸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新材料10.00%

股权，北京竣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实新材料5.20%股权。 鉴于小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因而未提供同比例

担保，亦未将股权质押给上市公司。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4,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59.24%和25.35%，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6,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9,5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37.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实新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中实新材料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4、中关村担保《营业执照》复印件；

5、中关村担保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6、粤戴德梁行F/BJX/2503/2009/FG《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5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

5,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5,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

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向哈尔滨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佳木斯分行（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

为1年，其中2,500万元由公司与黑龙江省鑫正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

共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由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三层301、302、303、

310、311号商业房地产为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其余2,500万元由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哈尔滨银行协商，多多药业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

融资授信，期限为1年。 具体担保方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融资授信额度 担保方式 反担保方式

1 2,500

公司与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以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

9号楼三层301、302、303、310、311号商业房地

产为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提供抵押反担保，

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2 2,500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无

经北京首佳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反担保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北京首佳

（2025）估字第FC20250102961号的《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上述资产于价值时点2025年12月16日的抵押

价值总价为5,575万元人民币。

多多药业已出具书面《反担保书》。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等特殊事项应当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 。

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555号

注册资本 2,334.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车德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800716614788A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售。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

利用；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6,759,842.44 793,978,966.48

负债总额 247,012,919.49 265,145,535.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5,000,000.00 154,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3,342,664.63 250,496,516.24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含担保、

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509,746,922.95 528,833,431.19

资产负债率 32.64% 33.39%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3,013,312.77 369,401,635.39

利润总额 47,660,691.32 22,249,721.88

净利润 42,726,120.76 19,086,508.24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213121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多多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黑龙江省鑫正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经营场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西路782号

负责人 孙铁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8005838380586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 经总公司授权办理相关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万元）

2024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5 19.15

负债总额 -10,750.76 -10,714.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10,750.76 -10,714.79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诉讼

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10,757.01 10,733.94

财务指标（万元）

2024年1-12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8.21 92.01

利润总额 -5.48 -23.08

净利润 -5.48 -23.08

最新信用等级 无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公司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三层301、302、303、310、311号商业房

地产（X京房权证朝字第1224447、1224509、1224436、1224459号；京（2020）朝不动产权第0062521号），房

屋建筑面积合计为1,747.83平方米。 上述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2,055.62万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账面

净值合计为1,569.90万元。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哈尔滨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本合同保证期间三年至债权确定之日，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均已届满的，保证期间自债

权确定之日起开始计算；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开始计算；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及利息（包括因债务人违约计收的复利和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保险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银行实现担保权利和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催收费用）等。 上述全部债务除本金外的利息及其他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

4、担保金额：5,000万元。

（二）公司与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签订的《抵押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抵押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抵押权人）：黑龙江省鑫正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

3、抵押物：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中街6号院9号楼三层301、302、303、310、311商业房地产；

4、抵押反担保范围：主合同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诉讼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差旅费、财产处置费）。

（三）公司与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签订的《信用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甲方（反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担保人）：黑龙江省鑫正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佳木斯分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乙方履行保证责任之日起两年；

5、保证范围：多多药业应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因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项和

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多多药业应向乙方支付的担保费；多多药业应向乙方支付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乙方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调查取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保全费等）。

上述有关协议均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业务用途为多多药业补充流动资金，还款来源为多多药业的收入。

2、为保障融资授信的顺利申请，公司为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提供相应反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多多药业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

损失。

4、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多多药业78.82%股权；因其他主要股东并未参

与公司经营，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94,1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和总资

产的比例分别为59.24%和25.35%，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6,5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59,52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37.48%；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6,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多多药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多多药业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4、多多药业《反担保书》；

5、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6、鑫正融资佳木斯分公司出具的基本情况说明；

7、北京首佳（2025）估字第FC20250102961号《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多多药业以自有房产抵押向

农业银行申请4,500万元融资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多多药业以自有房产抵押向农业银行申请4,500万元融资授信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抵押情况概述

经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佳木斯东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授信，期限不超过

1年，由多多药业自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融资授信即将到期，经与农业银行协商，多多药业拟向该行申请额度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的融

资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由多多药业以其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雪花南一路66号22项自有房产、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2816号2项自有房产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555号16项自有房

产提供抵押担保。

经佳木斯中强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上述共40项自有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编号为佳中强评报字 [2025]第

00027、00028号的《房地产抵押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上述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1月17日的评估价

值合计为90,048,605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抵押自有资产融资自行使用的，董事会可

以运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的资产进行抵押” 。 本次抵押资产的账面净值未超过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50%，此项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555号

注册资本 2,334.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车德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800716614788A

成立日期 1999年12月15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食品生产；饮料生产；食品销售。 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6,759,842.44 793,978,966.48

负债总额 247,012,919.49 265,145,535.2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5,000,000.00 154,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23,342,664.63 250,496,516.24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含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0.00 0.00

净资产 509,746,922.95 528,833,431.19

资产负债率 32.64% 33.39%

财务指标（元）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3,013,312.77 369,401,635.39

利润总额 47,660,691.32 22,249,721.88

净利润 42,726,120.76 19,086,508.24

最新信用等级 无

以上经审计财务数据为符合规定条件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编号

为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213195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3、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多多药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抵押资产基本情况

抵押资产为多多药业所有的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雪花南一路66号22项自有房产 （黑（2021）

哈尔滨市不动产权第0430676、0430677号等22个），建筑面积为1,491.03平方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群力第五大道2816号2项自有房产（黑 （2020） 哈尔滨市不动产权第0221568、0221576号）， 建筑面积为

633.87平方米；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安庆街555号16项自有房产 （黑 （2018） 农垦佳南不动产权第

0000962、0000963号等16个），建筑面积为32,441.15平方米。 上述抵押资产账面原值合计为8,754.41万元，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账面净值合计为5,328.93万元。

本次抵押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抵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抵押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抵押担保金额：4,500万元人民币。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五、其他

1、此项业务用途为多多药业正常的资金需求，还款来源为多多药业销售收入。

2、多多药业资产质量较好，资产负债率较低，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3、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四环医药100%股权，四环医药持有多多药业78.82%股权；因其他主要股东并未参

与公司经营，故此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

4、本次多多药业以自有资产抵押，资金自用，因此无需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多多药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多多药业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4、佳中强评报字[2025]第00027号《房地产抵押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5、佳中强评报字[2025]第00028号《房地产抵押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6-00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22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9:15至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19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2026年1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

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1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融资

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

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

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4.00

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5,000万元融

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公

告：《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

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

担保的公告》《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公告》《关于

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5,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002、003、004、005）。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

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上述提案均为普通决议提案。本次股东会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

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

身份证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1月20日、1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6: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B座22层董事会秘书处。

4、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5、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二）其他事项

1、联系电话：（010）5776� 8018；传真：（010）5776� 8100；

2、联系邮箱：investor@centek.com.cn；

3、联系人：相皓冉、胡秀梅；

4、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六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31” ，投票简称为“中科投票” 。

2、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无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1月22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

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否□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邮储银行申请2,000万元

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北京华素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000

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为中实新材料向北京农商银行申请1,

000万元融资授信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多多药业向哈尔滨银行申请5,000万

元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和反担保的议案

√

日 期：自签署之日起至股东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